
112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 全套詳解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 全套詳解

 1 

《商事法》 
一、新北市民甲於民國（下同）112年 5月 10日簽發一張以 A銀行新莊分行為付款人之支票予乙，票

載發票日為 112 年 6 月 20 日。甲於同年（下同）6 月 19 日向乙表示一時資金調度困難，乙因而

同意延至 7月 10日後始向付款銀行提示付款。然乙於 7月 10日向 A銀行新莊分行提示付款時，

該銀行表示甲已於 7月 3日向其撤銷該支票之付款委託，故為退票。試問：甲撤銷該支票付款之

委託，是否合法？若乙對甲主張追索，甲是否應負責？（20分） 

命題意旨 支票撤銷付款委託之要件與追索權之行使。 

答題關鍵 
本題爭點在於甲針對其所簽發之「遠期支票」得否撤銷其付款之委託，其涉及票據法第130條關於提

示期間之計算以及同法第135條之適用問題。 

【擬答】 
(一)本題中甲所簽發之支票（系爭支票）係屬有效之遠期支票

發票人於簽發支票時，若以尚未到來之日期為票載發票日者，該支票即為所謂之「遠期支票」，根據票據法

第128條第2項之規定，遠期支票僅係執票人於票載發票日屆至前，不得為付款之提示而已，其仍屬有效之票

據。本題中，新北市民甲於112年5月10日簽發票載發票日為112年6月20日之支票，該支票即為「遠期支票」

合先敘明。

(二)本題甲撤銷系爭支票之付款委託應屬合法有效

發票人若欲撤銷付款委託，其必須符合：1.須由發票人以意思表示為之；2.須已逾法定提示期間（票據法第

135條參照）；3.須以書面為之；4.須未另為止付通知；5.非經付款人付款；6.須非保付支票。而本題中較有

爭議者在於是否逾越法定提示期間之問題，茲分析如次。

按票據法第1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發票地與付款地在同一省（市）區內者，發票日後7日內，應為付款之提

示；而根據同條項第2款規定，若發票地與付款地不在同一省（市）區內者，則應於發票日後15日內為付款

之提示。本題中雖未明白指出新北市民甲之發票地為何處，但已知付款地為新北市新莊區。又系爭支票為遠

期支票之故，於票載發票日屆至為止，執票人並無從提示付款，故遠期支票之提示期限，自應從票載發票開

始起算。倘若發票地亦為新北市內，則提示期間則為票載發票日後7日內；反之，若發票地不在新北市內，

則提示期間則為票載發票日後15日內。

經查，本題中，甲係於112年7月3日撤銷支票之付款委託，若系爭支票之發票地為新北市者，則甲係在法定

提示期間經過後所為之撤銷付款委託，係屬合法有效。然而，倘若系爭支票之發票地為新北市外之國內其他

地區者，則甲為撤銷支票之付款委託之意思表示時，尚在法定提示期間內，此時該撤銷付款委託之意思表示

之效力如何，即有爭議。根據學說見解，此種於提示期限內所為之撤銷付款委託，應延至期限經過後始生效

力。然而本題中，乙乃遲至112年7月10日始為提示付款，縱使系爭支票之發票地係在新北市以外之國內地區，

由於甲係於112年7月3日撤銷支票之付款委託，該撤銷委託付款之意思表示，亦已於112年7月5日，亦即系爭

支票之提示付款期限發生效力。綜上所述，不論系爭支票之發票地位於國內何處，甲所為撤銷該支票付款之

委託，均是合法有效。

(三)乙對甲主張追索，甲仍應負責

所謂撤銷付款委託，僅係付款人無庸負擔付款責任，發票人仍負擔擔保付款之責任，亦不影響執票人原有之

票據權利。本題中，乙雖於提示期限經過後之112年7月10日始向付款人提示，根據票據法第132條規定，對

於發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所權。但根據票據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發票人雖於提示期限經過後，對於執

票人仍負責任。是以，若乙對甲主張追索，甲自仍應負責。

二、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X保險公司投保意外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共 300萬元，並指定

乙、丙、丁三人為受益人，各 100萬元。事後，乙、丙二人共謀將甲殺害致死。試問：丁可否向

X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給付？若可請求，其請求之金額為何？（20分）

命題意旨 受益人有數人時，有部分受益人喪失受益權時，未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得否受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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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關鍵 
本題與94年北大法研所財經法組之考題可謂如出一轍。除金額有所不同之外，其餘題目設計均無不

同。其爭點在於當要保人指定複數受益人，且明定其應受給付之保險金額時，有部分受益人喪失受

益權時，未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得否受領保險金，又其所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考點命中 《保險法解題書》，高點文化出版，張一合律師編著，頁4-37~4-39。 

【擬答】 
(一)丁仍享有受益權 

按保險法第110條第1條規定：「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一

人或數人。」又保險法第121條第1項復規定：「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是以，受益人之故意行為致被保險人於死者，此時受益人喪失其受益權。而當要保人指定數人為受益人時，

此時僅限於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之受益人，喪失其受益權，其餘受益人仍享有其受益權。是以，

本題甲指定乙、丙、丁三人為受益人，並約定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各得保險金100萬元，而在本題中乙、丙共

謀殺害甲致死，依據前開保險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乙、丙即喪失受益權，而丁則仍得依據原保險契約之約

定享有受益權。 

(二)丁僅可向X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100萬元 

按保險法第112條之規定：「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

被保險人之遺產。」再按保險法第121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

人受領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依據前二條文之規定可知，若要保人已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即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僅有例外於

受益人喪失受益權，導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始得作為被保險人遺產。此二規定於指

定複數受益人，且並未明定其應受給付之保險金額之情形時，縱使有部分之受益人喪失受益權，則仍應由未

喪失受益權之人取得保險金額，在適用上故無疑義。有疑義者在於，當要保人指定複數受益人，且明定其應

受給付之保險金額時，倘若部分受益人喪失其受益權，該部分之保險金額究應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抑或是

由剩餘之受益人依據比例均分之，即產生疑義。 

倘若依據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18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

受領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

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即應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亦即在本題之

情形下，由於仍有受益人丁之存在，故應由丁取得所有保險金。 

惟該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並不具備法律效力，尚必須規範於保險契約中始得拘束雙方。故倘若契約中尚未明

定此規定者，此時應回歸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

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是以，應回歸契約當事人即要保人

於指定受益人時之真意。本題要保人甲既明白指定各受益人所應受給付之保險金額，即應依循其指定要保人

之真意，認為各受益權人均僅有各100萬元之受益權，而本題乙、丙既然喪失受益權，則該部分即形同未指

定受益人，應歸為被保險人甲之遺產，由甲之繼承人受領之。故本題丁僅可向X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100萬

元。 

 

三、甲與其好友乙、丙、丁三人搭乘其所有的遊艇前往臺南安平外海休閒垂釣。由於海象突然生變，

甲駕駛操作失當導致船身傾斜，乙、丙、丁三人因而落海死亡。甲與乙、丙、丁三人之家屬就賠

償事宜和解不成而涉訟。甲在法庭上主張海商法第 21 條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試問：甲之主張

能否成立？（20分） 

命題意旨 海商法之適用對象。 

答題關鍵 
本題與95年台大法研所商事法考題十分近似，其爭點即在於船舶法上之「遊艇」是否有海商法之適

用，而其所有人得否主張海商法第21條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擬答】 
(一)海商法上之船舶之定義 

按海商法第1條規定，海商法上之船舶係指在海上航行，或在與海相通之水面或水中航行之船舶。又按同法

第3條規定，該船舶必須非為船舶法上所稱之小船、軍事建制之艦艇或專用於公務之船舶。依據此二規定，

學說及實務見解乃將海商法上之船舶定義為「以商業行為為目的，供海上航行，或在與海相通之水面或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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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之用之構造物」。其中，所謂「以商業行為為目的而使用」，其特徵在於藉航海而獲利，不僅限於有償

的運送他人貨物或旅客，同時亦包括一切利用船舶而有所獲益之行為，乃以某一航程之目的作為判斷標準，

非以原來建制作為判斷標準，故如以自船裝載自貨，或以船舶從事捕魚、撈救、救助、或從事引水工作，或

以船舶拖帶他船為業，均屬「藉航海而獲利」之行為，故如公務船或研究船一時的用以乘載貨物或旅客，而

收取運費或票價時，亦應認為有海商法規定之適用。退言而之，縱使遊覽船、學術研究船非以商業行為為目

的，雖不得謂為海商法上船舶，惟若非專用於公務，仍可類推適用海商法相關規定
1
。 

(二)系爭遊艇非海商法上之船舶，甲不得主張海商法第21條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根據前開學說與實務之定義，本題中甲係以自身所有之遊艇，搭載好友乙、丙、丁前往臺南安平外海休閒垂

釣，此行之目的並非利用該船舶獲利，故並非是以商業行為為目的而使用該船舶，因此系爭遊艇應非海商法

上之船舶。基此，甲自不得根據海商法第21條之規定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四、A 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有甲、乙、丙、丁四名股東，其中甲為董事。A 公司向來遇有重要事

項時，甲即以電話邀集所有股東至公司商討並作出決議。近來，甲為擴大 A公司規模，擬以增資

方式籌資，但考量到乙向來反對公司增資，故僅徵詢丙、丁二人之意見，並獲得其同意後，即決

定增資。試問：有限公司股東決議是否須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之？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之瑕疵，

應如何救濟？（40分） 

命題意旨 有限公司之意思決定方式。 

答題關鍵 
本題爭點即如題目所示共有二個爭點，亦即有限公司股東決議是否須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之？有

限公司股東決議之瑕疵，應如何救濟？ 

【擬答】 
(一)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不須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之 

按有限公司之制度設計，係屬閉鎖性之組織，兼具人合性與資合性之色彩，股東彼此間具有一定之信賴關係，

因此，在我國公司法之制度設計上，關於有限公司，並未如同以股份自由轉讓為原則之股份有限公司一般，

設有股東會、董事會以及監察人等多重機關。是以，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乃取決於有限公司之股東的意向是

否達到法定決議門檻。對此，學說上即指出，有限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作成決議之方式，只要能確實取得全

體股東之意向，並不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限，以任何形式均可
2
。 

是以，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之重點應非在於該決議之形成是否以股東會之形式為之，而在該股東決議方式是否

能將確保每位股東表達其意向之機會。倘若有限公司對於某重要事項，未以合理方式徵詢全體股東之意向，

該決議即有瑕疵，應被認定為無效
3
。例如：本題中，甲為擴大A公司規模，擬以增資方式籌資，根據公司法

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甲雖已取得丙、丁之同意而決定增資，符合前開法

定決議門檻，惟其並未徵詢股東乙之意向，此股東決議即有瑕疵，其決議應屬無效。 

(二)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之瑕疵之救濟方式 

承前所述，有限公司因屬閉鎖性之組織，並未如同股份有限公司一般，針對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

有瑕疵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因此，倘若有限公司之股東決議有瑕疵應歸

於無效時，在此情形下，較有可能的救濟途徑乃是由股東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之訴，藉此爭執該股東決

議之效力
4
。以本題為例，系爭增資決議並未徵詢股東乙之意向，此股東決議即有瑕疵，此時股東乙應可向

法院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之訴以為救濟。 

 

 

 

 

                                                 
1
 楊仁壽，《最新海商法論》，4 版，2010 年 4 月，頁 23~25；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勞上易字第 56 號判決。 

2
 蔡英欣，〈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及決議瑕疵之救濟〉，《月旦法學教室》，239 期，2022 年 9 月，頁 26~27。 

3
 蔡英欣，同前註，頁 26~27。 

4
 蔡英欣，同前註，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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